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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府〔2024〕9号

华新镇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《华新镇关于开展违法网具和打击非法捕

捞攻坚整治的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公司、事业单位，机关各办：

现将《华新镇关于开展违法网具和打击非法捕捞攻坚整治的

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华新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3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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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新镇关于开展违法网具和打击非法捕捞

攻坚整治的行动方案

为了切实维护华新镇境内水生生物多样性、保护水域生态环

境、保障渔业生产安全，进一步强化《青浦区贯彻落实上海市第

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具体问题整改措施清单》问题整

改，根据《青浦区违规网具整治和打击非法捕捞管理办法》，特制

订本攻坚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综合治理、管执联动的基本思路，对河湖内违规网具和

非法捕捞开展地毯式集中整治，落实属地责任，依托基层清查，

加强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，清除各类“三无”船舶（艇、筏）和

非法定制捕捞网具，不断挤压非法捕捞空间，组织开展打击非法

捕捞联合执法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捕捞行为，建立多部

门打击非法捕捞联防联控工作机制，严格规范网具销售并结合禁

渔期管理，强化日常网格巡查，加强长效管理，确保整治成果不

反弹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镇成立整治领导小组，由镇长为组长，

分管领导作为常务副组长，其他相关班子成员作为副组长。农服

中心、凤溪派出所、华新派出所、市场监管所、党建办、社发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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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运中心、河长办、综合执法队、各村居书记作为成员。办公室

下设农服中心，各村居要围绕本镇违规网具整治和打击非法捕捞

工作方案，成立相关领导小组，作出各村（居）整治方案，同时

组织力量对辖区内湖河违规网具等违法行为进行全覆盖排查和整

治。农服中心、河长办、城运中心、社发办、各村居加强日常巡

查，对于阻止或不配合违规网具清理等行为的，农服中心协同属

地派出所、综合整治办落实执法托底保障，同时中心及时上报区

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，加大区级执法力度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村居要加强舆论引导，为本次违规

网具整治和非法捕捞集中攻坚行动营造良好氛围，争取村居民对

本项工作的支持，为长效管理打好基础。

（三）职责分工

1.农服中心：负责协调各部门开展本次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

作，及时与各属地部门做好信息收集、通报、报送等工作；会派

出所、综合执法队、河长办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；指导、协

调各成员单位对违规网具和非法捕捞专项工作的有效开展。

2.凤溪派出所、华新派出所：依法严厉打击涉嫌犯罪行为的

处罚；全力查打禁捕期内各类非法捕捞违法行为，同时对“电、

毒、炸鱼”等违法行为纳入属地派出所常态化工作范畴。

3.市场监管所：加强水产制品生产企业、水产品交易市场、

农贸市场、餐饮单位的监管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进货查验制度;

严肃查处从事“电、毒、炸鱼”等非法渔具销售的商店和商家；

依法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和虚假宣传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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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综合执法队：建立属地化打击非法捕捞发现和处置机制；

快速查处占道售卖野生河（湖）鲜的行为，配合打击非法捕捞和

涉渔“三无”船舶清理取缔工作。

5.党建办：动员全镇党员群众建立志愿者日常巡查队伍，对

发现情况做到制止并上报村居。

6.社发办：通过一体化保洁，在日常巡查中做到辖区违规网

具违法捕捞常态化摸底。

7.城运中心：发挥“一网统管”网格化管理等信息共享、联

勤联动优势，建立非法捕捞、运输、销售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

机制。

8.河长办：会同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各类 “三无”船舶占据、

破坏堤防、水闸等设施、设备的行为；着重排查、清除河道管理

范围内的各种违章设施（如非法定置捕捞网具等）；强化河闸口日

常管控，严禁“三无”船舶通行；配合做好各类“三无”船舶的

清理取缔。

9.各村居：负责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宣传、排查、告知、清理

取缔、引导执法查处等具体实施工作；发现有关违法犯罪行为，

按照事权职责及时组织查处，或通报相关职能部门从速查处。

三、整治时间

2024 年 1 月 4日至 1月 25 日

四、整治步骤

（一）宣传告知（1 月 4 日—1 月 30 日）。各村居要充分利

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广泛宣传有关政策法规，开展违规渔具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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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和非法捕捞的宣传告知，普及《渔业法》和《我市内陆水域禁

用渔具目录》（附件 1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管理政策，争取村

居民对本项工作的支持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排查摸底（1 月 4 日至 1 月 10 日）。各村居对辖区内

的违规网具、非法捕捞等行为开展全面排查，要对重点河湖加强

巡查，对群众反应比较集中的同类问题要特别关注，各村居及时

梳理排摸。于 1月 10 日前上报排摸情况。（附件 2）

（三）自行整治（1 月 10日至 1月 15 日）。各村居对自查排

摸中出现的情况进行先行整治，发动村居民自行清理河湖内违规

网具。重视并处理好信访举报工作，提高信访工作处置效率与质

量，重点整治并上报，为联合专项行动做好准备。

（四）集中整治（1 月 15日至 1月 25 日）。各村居要围绕本

镇违规网具整治和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方案，组织力量对辖区内湖

河违规网具进行全覆盖整治。镇相关职能部门将加强日常巡查，

对于阻止或不配合违规网具清理等行为的，落实执法托底保障，

对达到刑事立案的移交公安部门予以刑事追责。各村居对集中整

治清理取缔的违规网具按垃圾分类规范处置。

（五）强化信息报送。认真总结工作经验，宣传典型案例，

及时分析存在问题，确保活动有效推进，请各村居在每日行动后

报送《各村居整治违法网具和打击非法捕捞攻坚行动情况日报表》

（附件 3）进行统一整理。

（六）强化长效管控。1.加强分工协作，形成联动合力。各

村居、各部门要加强沟通，相互密切配合，强化整治力度。2.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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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督导检查，各村居、各部门根据工作方案明确责任部门和职责

分工，将工作内容纳入河长制、网格化治理、基层管理、执法常

态化中。3.加强宣传引导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村居、各部门要将

专项行动宣传摆在突出位置，重视宣传工作的推进和落实，加强

舆论引导，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，广泛宣传有关政策法规。

4.强化执法保障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各村居、各部门要做好专项整

治行动的人员、后勤、设备等配备。同时，以此次专项整治行动

为契机，固定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模式，推进各部门协作，助力长

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建设。村居民可通过举报热线：021-69788992

或通过华新镇市民激励平台管达人以及文明账户进行违法情况上

报。

联系人：陈军，联系电话：18001607320

池峥，联系电话：13817853726

附件：1.关于发布我市渔业水域禁用渔具的通告

2.华新镇违法网具整治和打击非法捕捞攻坚行动情况

排摸表

3.各村居整治违法网具和打击非法捕捞攻坚行动情况

日报表

4.华新镇各村居河湖名单

华新镇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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